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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仔區議會  

「更新灣仔」立場書  

 

引言  
 

1 .  本 文 件 旨 在 闡 明 市 區 重 建 局 （ 市 建 局 ） 就 灣 仔

區議會「更新灣仔」立場書的重點作出的回應。  
 

2 .  市 建 局 歡 迎 灣 仔 區 議 會 關 注 市 區 更 新 的 工 作 ，

以 及 支 持 以 綜 合 方 式 推 行 市 區 更 新 計 劃 。 灣 仔

區 議 會 的 意 見 ， 有 很 多 方 面 與 本 局 正 進 行 的 工

作 有 一 致 的 取 向 。 灣 仔 區 議 會 認 為 需 要 在 更 新

舊 區 的 同 時 ， 儘 量 減 少 對 社 區 及 商 舖 的 影 響 ，

這 點 我 們 亦 大 致 同 意 。 然 而 ， 若 干 程 度 的 影 響

實 在 是 無 可 避 免 的 ， 市 建 局 會 透 過 公 平 補 償 、

安 置 合 資 格 租 戶 、 以 及 細 心 解 決 受 影 響 人 士 面

對的真正困難，以舒緩有關影響。  
 

利東街項目的背景資料  

 

3 .  利 東 街 項 目 為 前 土 地 發 展 公 司 （ 前 土 發 ） 於

1 9 9 8 年 1 月宣布的 2 5 個項目之一，是根據前
《 土 地 發 展 公 司 條 例 》 製 備 的 發 展 計 劃 ， 於

1 9 9 9 年根據《城市規劃條例》獲得批核。當市

建 局 於 2 0 0 1 年 成 立 時 ， 有 關 項 目 尙 未 推 行 。

由 於 部 分 立 法 會 議 員 及 受 影 響 居 民 要 求 儘 快 實

施 前 土 發 已 宣 布 的 2 5 個 項 目 ， 故 市 建 局 於

2 0 0 4 年 1 月開展利東街項目。有關前土發宣布
的 2 5 個項目，市建局現已推行了 1 7 個。  
 

4 .  利 東 街 項 目 的 圖 則 載 於 附 件 A 。 有 關 項 目 佔 地
約 8 , 9 0 0 平方米，共有 6 4 7 個業權受到影響。
截至 2 0 0 4 年 1 1 月 1 6 日，市建局已成功收購
7 5 % 業 權 ， 與 本 局 其 他 項 目 的 收 購 進 度 相 若 。
此項目中，大概有 5 1 7 個住宅租戶受到影響，

而 市 建 局 亦 已 開 始 進 行 詳 細 的 甄 別 工 作 ， 準 備

為合資格的租戶分配安置單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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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卸重建與市區更新  

 

5 .  市 建 局 同 意 ， 市 區 更 新 不 一 定 需 要 拆 卸 重 建 。

因此，市建局以綜合的 4 R 策略推行市區重建，
除 了 在 適 當 的 地 區 進 行 拆 卸 重 建 ， 更 會 協 助 業

主 復 修 樓 宇 、 在 可 能 情 況 下 保 育 具 有 建 築 、 歷

史 或 文 化 價 值 的 樓 宇 ， 以 及 全 面 活 化 舊 區 。 有

時 候 ， 拆 卸 重 建 是 提 供 重 要 基 建 的 最 佳 或 唯 一

方 法 ， 例 如 更 完 善 的 道 路 設 計 、 休 憩 用 地 及 社

區設施。在這方面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於 2 0 0 4
年 7 月出版 的「可持續發 展－為我們的未來作

出抉擇」諮詢文件第 4 章 2 5 段亦表示：  
 

「 我 們 也 承 認 更 新 工 程 的 潛 在 好 處 受 制

於 舊 區 的 既 有 環 境 ， 長 遠 而 言 ， 舊 區 更

新 未 必 可 以 取 代 重 建 發 展 在 提 升 都 市 生

活空間方面的工作。」  
 

6 .  在 利 東 街 項 目 中 ， 市 建 局 會 保 留 皇 后 大 道 東

1 8 6 - 1 9 0 號 的 戰 前 唐 樓 ， 而 在 附 近 的 莊 士 敦 道

項目中，亦會保留一些建築物。  
 

7 .  市 建 局 亦 十 分 注 重 灣 仔 區 的 樓 宇 復 修 工 作 。 自

2 0 0 4 年 5 月，共有 1 7 幢樓宇總數 7 4 8 戶利用
市 建 局 的 樓 宇 復 修 試 驗 計 劃 ， 或 貸 款 及 資 助 計

劃 ， 完 成 或 進 行 樓 宇 復 修 。 參 與 有 關 計 劃 的 樓

宇數目正不斷增加。  
 

8 .  市 建 局 明 白 灣 仔 區 議 會 對 保 留 利 東 街 喜 帖 行 業

的 意 見 ， 亦 理 解 他 們 希 望 保 留 地 方 特 色 。 我 們

正 竭 盡 所 能 ， 希 望 透 過 保 留 歷 史 建 築 及 促 進 私

人 樓 宇 復 修 ， 以 保 留 地 方 特 色 。 可 是 ， 相 對 保

留 建 築 物 而 言 ， 保 留 個 別 行 業 存 在 多 種 困 難 。

舉 例 來 說 ， 現 時 印 刷 喜 帖 的 商 舖 ， 約 有 八 成 半

是 租 戶 。 就 算 市 建 局 能 保 存 及 復 修 現 有 樓 宇 ，

亦 不 能 保 證 業 主 願 意 長 期 續 租 給 其 現 有 租 戶 ，

或 供 租 戶 繼 續 經 營 現 有 業 務 。 況 且 ， 市 場 情 況

瞬 息 萬 變 ， 我 們 亦 不 能 確 定 租 戶 會 經 營 印 刷 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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帖生意至何時。  

 
9 .  市 建 局 亦 知 悉 ， 在 灣 仔 區 議 會 委 託 香 港 大 學 進

行的調查中，有 7 2 %的受訪者贊成全面重建；
只 有 極 少 數 是 支 持 保 留 利 東 街 「 喜 帖 舖 」 特 色

的（住宅業主 4 %；租客 3 %；商舖業主及租客
均為 9 %）。然而，市建局正考慮在有關發展項
目的設計中，納入婚嫁業務的主題。  

 
1 0 .  雖 然 有 關 計 劃 於 1 9 9 8 年 獲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

（ 城 規 會 ） 批 核 前 ， 已 進 行 了 公 眾 諮 詢 ， 不 過

市 建 局 亦 同 意 需 要 改 善 地 區 層 面 的 諮 詢 工 作 ，

並 已 作 出 相 應 安 排 。 將 來 推 行 項 目 時 ， 除 了 會

進 行 法 定 的 城 市 規 劃 諮 詢 外 ， 亦 會 同 時 進 行 詳

細 的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。 此 外 ， 市 建 局 亦 有 進 行 詳

細 的 調 查 和 資 助 成 立 社 工 隊 ， 為 有 特 別 困 難 的

居 民 ， 盡 力 照 顧 他 們 的 需 要 ， 尤 其 在 安 置 及 搬

遷方面。社工隊至今已處理 3 3 0 宗個案，協助

業 主 及 租 客 解 決 個 人 及 家 庭 問 題 。 此 外 ， 當 本

局 開 展 利 東 街 項 目 時 ， 亦 有 為 受 影 響 居 民 舉 行

了 5 0 次 居 民 大 會 ， 並 透 過 市 建 局 熱 線 解 答 了

2 , 8 0 0 項查詢。  
 

金錢及其他補償方式  

 

1 1 .  市 建 局 同 意 ， 單 憑 現 金 補 償 ， 並 不 足 以 解 決 受
項 目 影 響 人 士 的 所 有 困 難 及 照 顧 他 們 的 所 有 需

要 。 市 建 局 職 員 及 本 局 資 助 的 社 工 隊 均 花 了 大

量時間和精神，為居民提供協助，包括：  
 
!  安置住宅租戶；  
!  協助自住業主物色新居；  
!  增 加 訂 金 的 比 例 ， 以 協 助 業 主 支 付 新 購 樓 宇
的訂金；  

!  協 助 業 主 與 銀 行 商 討 按 揭 或 過 渡 貸 款 事 宜 ；
及  

!  輔導有特別困難的居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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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樓換樓  
 

1 2 .  我 們 理 解 有 居 民 希 望 繼 續 於 同 區 居 住 ， 亦 明 白
他 們 維 繫 社 區 網 絡 的 需 要 。 然 而 ， 樓 換 樓 計 劃

面對多種困難：  
 
!  需求  
 
 本 局 無 從 知 道 將 有 多 少 業 主 選 擇 此 等 計 劃 。

前 土 發 曾 以 試 驗 性 質 推 行 「 購 買 權 計 劃 」 ：

其 一 是 在 大 圍 購 買 一 幢 樓 宇 ， 供 旺 角 一 項 重

建 計 劃 的 業 主 選 購 ； 另 一 次 則 是 讓 業 主 有 權

以 市 值 回 購 重 建 後 的 樓 宇 。 有 關 計 劃 的 成 效

令 人 失 望 ， 間 接 表 明 ， 若 果 計 劃 要 成 功 推

行 ， 有 關 單 位 必 須 靠 近 重 建 範 圍 ， 並 且 在 收

購工作開始時已經可供入住。  
 
!  供應  
 
 若 要 推 行 是 項 計 劃 ， 市 建 局 需 要 持 有 現 樓 存

貨 供 業 主 選 擇 。 現 時 ， 本 局 並 無 此 等 存 貨 。

當 局 原 擬 在 劃 作 安 置 用 途 的 土 地 上 ， 興 建 這

類 單 位 ， 但 是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及 房 屋 協 會 的

屋 邨 現 時 有 大 量 安 置 單 位 供 應 ， 而 政 府 又 決

定 公 營 機 構 應 減 少 參 與 供 應 房 屋 ， 故 有 關 土

地 現 已 改 作 其 他 用 途 。 即 使 有 土 地 ， 若 果 要

在 清 場 之 前 完 成 建 造 新 單 位 ， 亦 存 在 相 當 困

難 。 而 且 ， 同 一 時 間 空 置 一 、 兩 幢 或 更 多 的

樓 宇 ， 亦 不 切 實 際 。 由 於 位 置 、 面 積 、 設 計

所 限 ， 同 一 項 目 將 不 會 有 多 少 業 主 有 興 趣 選

擇此等單位。  
 
!  成本  
 
 興 建 或 購 買 單 位 均 十 分 昂 貴 。 若 果 這 些 單 位

未 能 即 時 售 出 ， 市 建 局 便 需 要 持 有 有 關 物

業 ， 直 至 日 後 有 其 他 項 目 的 業 主 選 擇 購 買 。

期 間 ， 不 但 減 少 了 可 動 用 的 流 動 現 金 ， 亦 會

產生維修、管理的困難和增加額外開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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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雖 然 如 此 ， 市 建 局 會 儘 力 協 助 遇 到 困 難 的 自 住

業主，在市場上物色重置單位。  

 
 舖換舖  

 
1 4 .  舖 換 舗 計 劃 亦 面 對 類 似 的 困 難 ， 程 度 還 會 更

甚 。 商 舖 東 主 通 常 對 舖 位 的 面 積 、 舖 面 、 間 隔

等 均 有 特 別 要 求 ， 特 別 是 店 舖 的 所 在 地 。 舖 位

的 價 錢 亦 因 取 決 此 等 因 素 而 差 別 甚 大 。 若 要 因

應 個 別 業 主 的 不 同 要 求 配 對 合 適 的 舖 位 ， 在 運

作 上 將 會 異 常 困 難 ， 市 建 局 亦 不 可 能 為 此 而 持

有 大 量 空 置 舖 位 。 若 果 要 為 若 干 行 業 集 體 安 排

舖 位 ， 困 難 度 將 會 更 大 ； 尤 其 是 那 些 需 要 有 特

別 牌 照 安 排 的 店 舖 。 一 如 為 住 宅 物 業 業 主 所 作

的 安 排 ， 市 建 局 亦 會 協 助 店 舖 業 主 物 色 適 合 的

重置物業，以繼續他們的業務。  

 
 估價機制及公布收購價的時間  

 
1 5 .  在 評 估 每 個 項 目 的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呎 價 時 ， 市 建

局 會 以 公 開 招 標 方 式 委 託 七 家 專 業 測 量 師 行 進

行 。 他 們 根 據 本 身 的 專 業 準 則 和 地 政 總 署 署 長

的 指 引 ， 評 估 適 用 的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呎 價 。 之

後 ， 市 建 局 會 採 用 七 家 測 量 師 行 估 價 的 加 權 平

均 數 ， 以 釐 定 項 目 的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呎 價 。 在 利

東 街 項 目 的 住 宅 物 業 中 ， 所 有 業 主 的 收 購 信 都

有 說 明 是 哪 七 家 測 量 師 行 提 供 估 價 。 市 建 局 相

信，現行估價機制乃公平公開。  

 

1 6 .  以 實 用 面 積 作 為 估 價 的 基 準 ， 是 技 術 上 的 需
要 。 由 於 建 築 面 積 的 定 義 沒 有 一 致 的 標 準 ， 故

市 建 局 相 信 使 用 實 用 面 積 估 價 ， 將 會 更 清 楚 和

更 容 易 明 白 。 由 於 不 同 樓 宇 有 不 同 的 實 用 率 ，

故 更 需 要 使 用 實 用 面 積 計 算 呎 價 。 消 費 者 委 員

會 及 香 港 測 量 師 學 會 亦 曾 建 議 ， 以 實 用 面 積 計

算樓宇面積。  

 



Page 6 of 7 
I:\yr04-05\041118_1400_F\plw1123cb1-263-4c.doc 

  

自置居所津貼政策及住宅物業類別  

 

1 7 . 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政 策 早 於 市 建 局 在 2 0 0 1 年 成 立

前 ， 已 由 立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通 過 。 自 置 居 所 津

貼 為 假 設 重 置 單 位 的 價 格 （ 以 同 區 面 積 相 若 、

假 設 樓 齡 為 七 年 的 單 位 為 基 準 ） 與 被 收 購 單 位

公 開 市 值 的 差 額 。 政 策 訂 明 ， 自 住 業 主 可 獲 取

全 數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， 而 出 租 及 空 置 單 位 業 主 則

可 獲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的 5 0 % 作 為 補 助 津 貼 。 因

此 ， 市 建 局 （ 及 政 府 ） 絕 對 需 要 根 據 指 引 ， 辨

別 單 位 是 由 業 主 自 住 、 出 租 還 是 空 置 。 本 局 盡

量 以 靈 活 的 方 法 應 用 有 關 指 引 ， 務 求 與 立 法 會

通 過 的 政 策 一 致 。 此 外 ， 市 建 局 亦 成 立 了 覆 核

委 員 會 ， 覆 核 業 主 不 滿 意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的 個 案

（ 及 其 他 事 宜 ） 。 若 果 物 業 最 後 由 政 府 收 回 ，

獨 立 的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上 訴 委 員 會 亦 可 處 理 有 關

個案。  

 

  

保障租戶的權益  

 

1 8 .  市 建 局 並 無 獲 悉 利 東 街 出 現 住 宅 租 戶 在 租 約 期
滿 後 被 業 主 收 樓 的 個 案 。 在 《 業 主 與 租 客 （ 綜

合）條例》於最近修訂後，凡於 2 0 0 4 年 7 月 9
日 （ 即 修 訂 生 效 日 ） 存 在 的 租 約 ， 住 宅 物 業 業

主 可 於 租 約 期 滿 時 要 求 收 回 物 業 ， 但 必 須 在 租

約期滿後，給予租客最少 1 2 個月的通知期。有
關 前 土 發 已 宣 布 項 目 內 ， 住 宅 業 主 因 《 業 主 與

租 客 （ 綜 合 ） 條 例 》 的 新 條 文 而 與 租 客 結 朿 租

約 ， 市 建 局 已 就 住 宅 租 客 的 安 排 作 出 建 議 ， 並

載 於 另 一 份 呈 交 立 法 會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文 件 「 市

區 重 建 項 目 收 地 補 償 安 排 」 。 市 建 局 並 無 權 阻

止 業 主 行 使 法 律 賦 予 的 權 力 。 然 而 ， 本 局 在 有

關 方 面 的 建 議 ， 已 儘 量 力 求 公 平 對 待 受 影 響 租

戶 ， 並 同 時 致 力 在 業 主 與 租 客 的 權 益 方 面 作 出

平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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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區議會的角色  

 

1 9 .  灣 仔 區 議 會 願 意 成 為 市 區 重 建 的 「 促 進 者 」 角
色 ， 市 建 局 感 到 十 分 高 興 。 我 們 十 分 珍 惜 與 各

區 區 議 會 的 合 作 機 會 ， 對 於 受 本 局 工 作 影 響 的

社 區 ， 本 局 將 致 力 加 強 與 他 們 的 溝 通 。 我 們 的

明 確 目 標 ， 是 與 各 合 作 夥 伴 � 手 並 進 ， 推 行 市

區 重 建 。 市 建 局 現 正 探 討 如 何 在 規 劃 過 程 中 ，

如 何 更 好 地 掌 握 受 市 區 更 新 工 作 影 響 的 社 區 的

意 見 ， 包 括 樓 宇 復 修 、 舊 區 活 化 及 重 建 發 展 項

目 。 此 外 ， 本 局 亦 致 力 與 各 有 關 人 士 ， 包 括 社

區 、 政 府 、 發 展 商 、 專 業 人 士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合

作，推動市區重建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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